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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8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的

通    知

各乡镇、田家湖生态新区：

根据省扶贫办的相关精神，我县将在6月底开展一次动态调整工作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
新增和返贫人口的识别纳入、识别不准户的清退(标识)、人口自然增减的处理。
二、工作原则
坚持“实事求是”和“分户甄别、分类处理”原则。特殊情况要做好详细备案，严禁搞简单“一刀切”。
三、时间安排
本次动态调整时间为5月18日至6月30日，各乡镇要根据时间表，将任务进行具体分解。
1、5月18日至5月22日，各乡、村宣传发动。
2、5月20日至6月25日，各乡镇要完成入户调查、信息登记、群众评议、比对核实、公示公告等程序（具体安排见附表4、5）。填好《2018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数据备案表》（附表1）。
3、6月26日至6月28日，将《备案表》报市扶贫办。
四、重点政策
对于已完成清退、纳入、人口自然变更程序并已备案的，在没录入系统之前，作如下处理：
清退的对象经县扶贫办批准后，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当事人，不再享受扶贫政策，不再进行帮扶。

纳入或返贫的对象经县人民政府审批公告期满后，享受扶贫政策，并安排专人进行帮扶。人口自然变更的按变更后的人数进行管理。
对于今年纳入的贫困户，当年不得脱贫退出。
数据汇总后，县扶贫办统一将纳入、清退、人口自然变更数据提供给市扶贫办，由市办上报至省“互联网+监督”平台，上报后视为已录入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统一进行管理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标准程序。一是新增和返贫人口的管理。重点关注《数据快报》第5-8期比对的未纳入建档立卡的兜底户、未纳入建档立卡的家庭有残疾人口的住危房的低保户、住危房的脱贫户。纳入时要严格按照“户主申请、村民小组评议提名、县级信息比对、村民代表评议和票决、村委会审查公示、乡镇政府审核公示、县扶贫办复核、县人民政府审批公告”（即“两评议、两公示、一比对、一公告”）的程序进行，做到“应纳尽纳、应扶尽扶”。二是识别不准户的清退。要在2017年突出问题大整改的基础上，重点关注“四类人员”户，对确实识别不准需要清退的，要逐户做好走访、登记、评议、比对、公示程序，确保被清退的贫困户准确无误。三是人口自然增减处理。贫困户家庭2018年以来发生人口自然增减的，要实时求是地进行变更。
（二）做好备案处理。本次动态调整实行“谁走访、谁负责，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乡镇要严格按照要求完善纸质档案，详细进行备案。
（三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对清退人数仍然较多的乡、村，各乡镇要认真查找深层次的原因，如有优亲厚友、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要严肃进行处理。对因工作不负责，出现错评、漏评等问题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（四）确保工作进度。这次动态调整工作，时间十分紧迫，各乡镇要成立专门班子，把握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，统筹安排，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鉴于此项工作十分重要，请接到本通知后抓紧推进。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信息室联系。

联 系 人： 李榆

联系电话： 07304188290

邮    箱： 41473439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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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容县扶贫开发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3日
附件1
2018年度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数据备案表

单位：人
	乡镇
	新增贫困人口
	清退贫困人口
	返贫

人口
	贫困人口自然变更

	
	小计
	整户
新识别
	单个贫困
人口补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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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	删除贫困户核实表

	户主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人口
	

	家庭住址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
	
	
	
	
	

	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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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删  除  原  因
	存在的“√”

	1、子女有赡养能力且赡养义务履行较好，老人单独立户的户；
	

	2、全家整体外出打工无法取得联系的户；
	

	3、建档之前拥有大型机械设备户；
	

	4、建档之前有财政供养人员（含支村两委干部）户；
	

	5、建档之前是个体工商户或经营企业户；
	

	6、建档之前家有商品房的户；
	

	7、建档之前家有小汽车的户；
	

	8、其他原因（需注明）。
	

	村评议小组评议情况
	经走访调查在初步拟定删除户的基础上，我村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对贫困户       进行了评议，参加评议人数    人，同意删除的    票，情况属实。

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村委会

、村联点

干部审

核意见
	 村委会签字  （盖章）：        村联点干部签字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镇扶贫

办审核

意见
	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镇党委

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“四类人员”中有大病、大灾或意外事故等特殊情况可不予删除，由乡镇向县脱贫攻坚大会战指挥部出具相关专题报告，再由县人民政府报省扶贫办备案。

附件3

湖南省农村贫困户申请审批表
	           村委会：
本人姓名         性别        年龄       家庭人口     人（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为        人），现为     组居民，有住房面积     平方米，房屋结构为        。承包责任田     亩，责任山     亩，水面     亩。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                 ，2017年大致收入         元。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家庭困难，特申请农村贫困户待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审
批
意
见
	村评议小组评议情况
	根据          户的申请，我们于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对申请户进行了民主评议，参加评议人数为    人，该申请户得到同意票为      张。
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	村委会审查意见
	经调查并公示，该户符合贫困户相关条件，同意申报农村贫困户。
负责人签字：
年  月  日（公章）

	
	乡镇审核意见
	经核实，同意申报该户为农村贫困户。
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	县扶贫办复核意见
	经复核，同意申报该户为农村贫困户。
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
	县政府审批意见
	经审查，同意该户享受农村贫困户待遇。
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备注：要求准确表述本户致贫原因，不能笼统填缺钱、缺技术

附件4
新增和返贫程序推进时间表

	时间
	工作内容
	相关资料

	5月24日-5月25日
	户主申请，村民小组评议提名
	1、申请书

	
	
	2、村民小组评议提名会议记录，本人申请困难的，由村民小组直接提名。

	
	
	3、由申请人填写好审批表的第一栏，并签姓名和日期。

	
	
	4、以村为单位，填报申请人员花名册（含家庭成员）。

	5月28日-5月29日
	县级信息比对
	

	5月30日-5月31日
	村民代表评议和票决
	1、村民代表评议会议记录，会议签到表，封存选票，结果报告单，会议影像资料。

	
	
	2、根据投票结果，由评议小组组长填好审批表中的“村评议小组评议情况”。评议小组组长原则上不能由村总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。

	6月1日-6月8日
	村委会审查评议结果并公示
	1、村委会负责人填好审批表中“村委会审查意见”栏并盖章。

	
	
	2、收集整理好公示照片。

	
	
	3、公示无异议后，向乡镇提交花名册，有异议的申请乡镇重点复核确定。

	6月9日-6月18日
	乡镇入户审核并公示
	1、公示后，由乡镇分管负责人填写好“乡镇审核意见”栏。

	
	
	2、汇总花名册，填写好《备案表》，报县扶贫办。

	6月19日-6月20日
	县扶贫办抽查复核
	由县扶贫办联点指导责任人填写好复核意见。

	6月21日
	县政府审批公告
	

	6月27日
	将名单汇总上报省办
	在审批表中签署“县政府意见”栏并加盖公章。


附件5

不准户清退（标识）程序推进时间表

	时间
	工作内容
	相关资料

	5月24日-5月28日
	驻村工作队、村委会走访、登记信息
	1、填写好删除核实表的第一页内容。

	5月30日-5月31日
	村民代表评议和票决
	1、填写好村评议小组评议情况，评议小组组长签字、盖章。

	
	
	2、评议会议记录、选票、结果报告单及影像资料。

	6月1日-6月8日
	村委会、村联点干部审查评议结果并公示
	1、评议结果的公示图片或影像资料。

	
	
	2、公示后，村联点干部和村委会填写好审查意见并签字、盖章。

	6月9日-6月17日
	乡镇入户审核
	填写好镇扶贫办审核意见，签字并盖章。

	
	
	2、镇党委审定意见，签字并盖章。

	
	
	3、汇总花名册，报县扶贫办。

	6月28日之前
	发放删除告知书
	一式两份，删除户送达一份，村委会留存一份（本人签字）。




